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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实施意见
（修订）

各系（部、院）：

根据《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教办〔2010〕3号）以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意见 》（闽政办〔2011〕175号）精神，现就进一步拓宽我院大学生就业渠道，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加强大学生创业扶持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重要意义

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是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和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途径。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办各类经济实体，既能促使大学生尽快实现自我就业，又能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不仅能有效缓解就业矛盾，而且有利于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重创业、支持创业、积极创业的良好氛围。各系（部、院）要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市有关引导和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政策措施，积极做好学院大学生自主创业扶持的各项服务工作，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最大限度地促进大学生充分就业。

二．实施目标 

1．建立专业的创业培训基地。使在校大学生了解、掌握自主创业的基本知识，提升创业能力。

2．建设大学生创业孵化园。为在校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良好的创业指导培训和综合服务等一体化创业孵化平台，为学生创业项目提供场地、合作、加盟、融资、贷款及政策管理咨询，创业辅导服务等，成立创业社团，进行创业理论与实践研究。

三．具体措施

（一）组建导师团队，加强对大学生创业工作的指导。

成立学院创业工作指导小组，成员由学院领导、省就业指导专家库成员、教务处、公共基础部、学生处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各系（部、院）教师组成。

（二）转变观念，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

1．发挥第一课堂作用，加强创业教育，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1）更新教学内容。将创业教育纳入必修课，面向全院学生授课。把创业理念和创业精神渗透到教学中，使原有内容更富时代性和创新性，并紧紧与实际、与市场相联系，树立市场意识，激励学生从专业切入，开展特色创业。

（2）改革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育，倡导全员参与式教学方法，注重在自由、轻松课堂氛围中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创业热情和创业思维。

（3）注重教学实效。创业教育不以课堂成绩为最终目的，重在激发学生的创业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创业能力与创业成效，促进学生创业就业和全面发展。

2．营造创业实践氛围，锻炼创业能力。
以多种多样的实践作为大学生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孕育的载体，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创业活动，强化竞争意识。

（1）举办创业计划竞赛。竞赛是培养大学生竞争意识的良好途径。为提升学生创业能力，为学生营造良好创业氛围，学院每年组织开展院级创业计划大赛，从获奖作品中选取优秀作品参加省市各级各类创业竞赛，并对获奖的团队予以一定的物质奖励。

（2）建立创业培训基地。第一课堂作为创业知识普及教育，面向全院开展，在第一课堂之外，学院将依托在建的福州市级创业培训基地，为正在创业或创业意识比较强烈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和辅导。创业培训主要为GYB（产生你的企业想法）、SYB（创办你的企业）两种创业知识和技能的教授和实践，实行长期培训、短期培训以及个人辅导相结合的形式，其中GYB\SYB每学期举办二期，每年四期左右，内容涵盖如何创建创业团队，如何获取创业资源，创业政策普及，如何开拓市场，成功案例解析，确定创业项目和如何撰写创业计划书等。培训结束后，将统一组织考试，为成绩合格者发给结业证。
（3）组建学生创业社团。成立就业创业社团，招募有创业意向的学生，开展各项活动，在全院学生中普及创业知识，带动更多学生了解创业，参与创业。

（三）建设院内创业孵化园，为学生创业实战提供优质平台。

设立创业教育实验园及创业教育培训中心和工作室，为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孵化场所，逐步形成集培训辅导、活动宣传、政策支持、资金帮扶、课题研究为一体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扶助体系。
1．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每年从就业经费中划拨专款用于大学生创业启动扶持。重点扶持能在院内生根发芽的创业项目。
2．享受各级政府优惠政策。指导在校期间创业的毕业生申领自主创业证，普及自主创业证可享受的创业税收优惠政策和各级政府的创业扶持政策，并从创业成功的项目中推荐优秀项目参加海峡两岸大学生创业项目对接洽谈会。

3．免费指导和培训。对入驻孵化园的创业团队提供政策咨询、项目推介、开业指导、创业技巧、后续跟踪等方面的的免费辅导。入驻孵化园的创业团队成员优先参加创业培训基地的课程，并邀请院内外专家对创业团队进行一对一指导、会诊指导、授课指导、咨询指导等多种形式的知识帮助，提高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

4．享受租金减免优惠。对入驻孵化园的创业项目，可申请办公经营所需场地租金的减免，经审核通过后与校方签订合约，享受合约期内办公场所租金减免的优惠政策和相关创业后续服务，促进入驻创业实体的快速成长、发展。
5．减免部分课程量。创业活动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的投入，对入驻孵化园的创业团队，如创业项目成活一年的，可适当减免部分课程，以便团队成员能够投入到创业计划中，提高创业实体的成活率。

四、附则

1．本实施意见由学院学生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负责解释。

2．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关于鼓励和扶持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实施意见》（榕职院综〔2007〕10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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